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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质量回报双提升”行动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远望谷”）于

2026年 4月 27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质量回

报双提升”行动方案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公司为践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的“要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

及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的“要大力提升上市公司质量和投资价值，要采取更加有

力有效措施，着力稳市场、稳信心”指导思想，结合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情况，

为维护公司全体股东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促进公司长远健康可持续发展，公

司制定了“质量回报双提升”行动方案，具体举措如下：

一、持续聚焦主业，提升经营质量

公司成立于 1999年，深耕射频识别（RFID）与物联网技术二十六载，是国

内 RFID行业首家上市公司、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公司以“成为世界一流

的以 RFID技术为核心的物联网数智化解决方案供应商”为战略定位，紧抓数字

经济与新基建发展机遇，构建“芯片-标签-读写设备-系统集成”全产业链自主可

控布局，为各行业提供全流程数字化解决方案，以技术创新与场景深耕持续巩固

行业龙头地位。

公司以 RFID物联网技术为核心根基，立足数智铁路、数智文化、数智零售

三大核心场景，积极布局宠物经济消费物联网赛道，大力拓展数智文旅生态，以

人工智能全面赋能主业提质增效。2025年，公司形成“基石主业+AI赋能+消费

物联网+数智文旅”的协同业务格局，稳步向全球一流物联网数智化解决方案供

应商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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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坚持创新，提升竞争实力

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 863计划项目承担单位、国家知识产权优势

企业，先后荣获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骨干企业、广东省百强创新型企业、重点

软件企业、深圳市第一批自主创新行业龙头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2023 粤

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领航企业等荣誉称号。公司设有深圳市射频识别工程

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基于 RFID技术的物联网应用工程实验室、企业博士后科研

工作站、射频设备检测实验室，拥有全球领先的电子标签生产工艺和设备，建有

全球领先的 RFID产品动态性能测试中心。2025年，公司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共

建“西电-远望谷深维智能实验室”，聚焦 RFID+AI 融合、多感知融合芯片、抗

干扰芯片、垂直行业大模型等关键技术研发，研发投入占营收比例连续多年超

10%，全球化研发体系与创新机制持续完善。

创业团队拥有 30 余年 RFID 行业技术积淀，在电子标签芯片设计、电子标

签设计制造、读写器设计与制造以及 RFID行业集成设备设计制造等方面积累了

大量的专利技术和专有技术。截至报告期末，公司累计获得授权的专利和专有技

术数量超 600项，其中发明专利 85项，实用新型专利 285项，外观设计专利 111

项。连续多年获得广东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射频元器件，2024 年获得国

家“第八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荣誉奖项，是远望谷核心技术的产业化呈现。

公司参与制定、正式发布的国家标准 7项、行业标准 17项、地方标准 3项、联

盟标准 7项，公司发布的企业标准累计 156项，技术壁垒坚实。

三、完善公司治理，坚持规范发展

公司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

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建立了规范的法

人治理结构和规范制度，明确决策、执行、监督和检查等方面的职责权限，形成

有效的职责分工和制衡机制，有序推进股东会、董事会、经营管理层的各项工作。

公司充分发挥独立董事“参与决策、监督制衡、专业咨询”作用，积极采纳

独立董事的专门意见，不断提升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切实维护了公司和全体股东

的合法权益。

公司在生产经营、投资并购等重大事项中，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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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权益，针对中小股东采取单独计票统计，维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公司将持续健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体系，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保障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此外，公司也定期组织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学习

监管案例、参加法规培训，增强合规治理意识，切实提高履职能力，全面推动公

司高质量发展。

四、提升回报水平，增强投资者获得感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股东回报机制，推动公司建立科学、持续、稳定的股东回

报机制，增加利润分配政策决策透明度和可操作性，切实保护公众投资者合法权

益，公司严格执行《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及《深圳市远望

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现金分红政策。

《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规定“公司应采取现金方式分

配股利，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10%，且此三

个连续年度内，公司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

利润的 30%。”公司遵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等要求严格执行利润分配政策，并结合公司实际发展、未来规划等情况，

制定合理的分红方案。

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 2025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

未来，公司将持续树立牢固的股东回报意识，密切关注市场对公司价值的评

价，结合资金使用安排和经营发展需要，积极提升回报水平、丰富回报手段。

五、加强投资者沟通，积极回应投资者诉求

公司建立了《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年报信息披露重

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等相关制度，为信息披

露工作构建了制度体系。公司始终以审慎态度履行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充

分的信息披露义务，切实保障投资者的知情权，为投资者进行价值判断与投资决

策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

公司高度重视与投资者沟通交流工作，公司构建了涵盖热线电话、“互动易”

平台、年度业绩说明会等沟通体系，与投资者保持深入、畅通的交流，针对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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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意见能积极作出反馈与回复。

未来，公司将持续提升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提高信息传播的效率和透明度，

积极听取投资者的心声和建议，在合规的前提下拓宽信息披露的深度和广度，不

断优化投资者交流形式，增强投资者的交流体验，助力公司价值的有效传递。

六、其他说明

公司将以“质量回报双提升”方案作为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契机，贯彻以投资

者为本的理念，践行社会责任，提升公司的社会形象和品牌价值，从而更好地回

报投资者，为增强市场信心、促进资本市场健康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

特此公告。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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